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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堰市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2年 1月 6日在十堰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十堰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大会报告我市 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2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

意见。

一、2021 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

全市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着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切实兜牢“三保”

底线；不断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全力保障重点

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十四

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一）全市和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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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156150 万元，增长

29.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862776万元，增长 28.6%；非税收

入完成 293374万元，增长 31.9%。分级次看：城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778963万元，增长 26.2%；五县（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 377187万元，增长 36.4%。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

成 3758907万元，下降 18.1%。

2．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市本级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为 955435万元。其中：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6835 万元，转移性收入 708600 万元。

市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税收收入完成

125202 万元，可比增长 24.4%；非税收入完成 121633 万元，可

比增长 42.7%。

转移性收入主要是：返还性收入 22592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

付收入 29384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9903 万元；新增地方

一般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36895 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5902万元；区级上解收入 164419万元；调入资金 90702 万元（从

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62760 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9336 万元、从其他资金调入 18606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10110万元；上年结余 14230 万元。

2021年市本级公共预算支出总量为 955335 万元。其中：市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741071 万元；转移性支出 188362 万

元；债务还本支出 259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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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41071 万元。分项目情况：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 78681 万元；国防支出 3290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56739 万元；教育支出 85251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1524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4479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550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46911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32882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55739 万元；农林水支出 32005 万元；交

通运输支出 53667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492 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351 万元；金融支出 321 万元；自然资源

海洋气象等支出 731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34052 万元；粮油

物资储备支出 1244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6143 万元；

其他支出 2208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1208 万元；债务发行费

支出 66 万元。

转移性支出主要是：按现行财政体制向省级上解支出

26009 万元；对区县转移支付支出 119042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43311万元。

2021 年，市直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 1692 万元，

比 2020 年决算减少 54 万元，下降 3.1%。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量相抵，年终结余 100 万元。

以上数据为快报数，待省对市本级 2021 年度决算批复后，

再依法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全市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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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1439453 万元，增长 7%；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538457 万元，下降 15%。

2．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636417 万元。其中：市

本级基金收入 447302 万元；转移性收入 189115 万元。

本级基金收入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09091 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7992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7927 万

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2292万元。

转移性收入主要是：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5898 万元；

债务转贷收入 17399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148万元；调入资金

8079万元。

2021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636417 万元。其中：市

本级基金支出 433865 万元；转移性支出 95769 万元；债务还本

支出 106783 万元。

市本级基金支出的主要项目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319435万元；农林水支出 80万元；交通运

输支出 1538 万元；其他支出 79431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33197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64万元。

转移性支出主要是：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 200万元；调

出资金 6276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32809万元。

2021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三）全市和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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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2344万元，下降

9.8%；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54万元，下降 93.2%。

2．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13156 万元。其中：

利润收入 591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35 万元；产权转让收入

8782 万元；清算收入 325 万元；转移性收入 3423万元。

2021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13156 万元。其中：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397 万元；转移支付支

出 807 万元；调出资金（调入到一般公共预算）9336 万元；结

转下年支出 2616 万元（全部为省转移支付资金）。

2021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四）全市和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等六项社保基金收入 969967万元，增长 4%；全市社保

基金支出 958264万元，增长 18%。

2．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478962 万元。其中：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88240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收入 135646 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23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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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10497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9916

万元。

2021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 500397 万元。其中：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90833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支出 124706 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256452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15963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12443

万元。

2021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21435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73563万元。

（五）全市和市本级政府债务情况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下达全市 2021年政府债务

限额 557.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33.44亿元，专项债务限

额 224.26亿元；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179.3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 72.41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06.89亿元。

2021年，全市发行政府债券 92.19亿元，其中：再融资债券

38.5亿元，新增债券 53.69亿元；市本级发行政府债券 23.68亿元，

其中：再融资债券 9.72亿元，新增债券 13.96亿元（一般债券 3.69

亿元，专项债券 10.27亿元）。

2021年，全市按期归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48.01亿元，全市

支付利息及发行费 16.24 亿元；市本级归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13.27亿元，支付利息及发行费 5.46亿元。

截止 2021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514.79亿元，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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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债务余额 308.68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06.11亿元；市本级政府

债务余额 165.4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65.1亿元，专项债务

余额 100.37亿元。全市政府债务余额均控制在省核定的政府债务

限额以内。

（六）2021 年财政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加强资源统筹，着力提升财政保障能力。

2021年，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国家

减税降费力度不断加大等因素影响，全市财税部门迎难而上，多

措并举，积极筹措可用财力，确保财政平稳运行。一是强化收入

组织。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的税源监控，建立税收协同共治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依托

财税大数据平台，加强数据分析，挖掘增收潜力，做到应收尽收。

二是积极培育税源。对纳税大户、潜力税源企业建立联系帮扶机

制，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积极涵养税源，稳定经济基本盘。

三是加强财政资金统筹。盘活各类财政资金，建立完善结转结余

资金清理收回长效机制，全年共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2.03亿元；

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

力度，通过调入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7.21亿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1亿元，增强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能力，确保

全年财政平稳运行。四是加大向上争取力度。抢抓重大战略、重

大政策实施机遇，积极争取上级支持，2021年全市共争取到位上

级转移支付资金 271.08亿元，有力支持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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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法拓展融资渠道。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到位一般债

券资金 41.51亿元，专项债券资金 50.68亿元，有力保障了民生领

域重点项目建设。

2．优化支出结构，坚决兜牢民生底线。

坚决把过紧日子要求落到实处，有保有压，进一步调整优化

支出结构。对年初预算一般性支出按 10%进行压减，压减额 2.29

亿元。加大对民生领域投入力度，2021 年全市民生支出 308.37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2%。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筹措资

金 1.78亿元，落实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教育资助、生均公

用经费提标等政策；拨付资金 2.9亿元，支持汉江技师学院建设、

推动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完善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支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筹措资金 1.5

亿元，支持青少年户外培训基地、南水北调产业基地建设。安排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2300万元，加大旅游宣传推广，支持全域旅游

和森林康养旅游产业发展。支持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筹措

资金 7.94亿元，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财政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标补助等社会保障政策；拨付资

金 3.7亿元，及时足额兑现全市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军队离退

休人员待遇；拨付资金 10.56亿元，落实城乡低保、特困供养、

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安排资金 1655万元，继续

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稳定就业岗位 16.4万个。推进健康

十堰建设，拨付资金 3.98亿元，支持全市疫苗接种，保障重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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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防护、核酸检测及其他应急物资储备，确保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筹措资金 1.44亿元，支持公共卫生补短板项目实施，

继续落实好公立医院药品零差价补助政策。支持综合交通体系建

设，拨付机场、高铁、公交等运营补贴资金 4.29亿元。加快推进

重点民生项目建设，拨付资金 2.32亿元，支持市殡仪服务中心、

市老年人养护中心、火车站北广场、高铁东站站前广场、武当山

机场盲降系统等项目实施。筹措资金 10亿元，积极推进公租房、

棚户区改造、城区老旧小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3．转变支持方式，切实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充分发挥财政职能，进一步整合优化财政政策和资金，创新

财政投入方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一

是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开展“清、减、降”专项行动，2021

年全市减税降费总额 33.2亿元，惠及纳税人 38.6万户（次），有

效推动实体经济疫后重振。二是加快推动政府投资基金设立运行。

通过武当产业基金出资 3.35亿元，参与设立 4支子基金，规模已

达 11.97亿元，撬动关联基金和社会资本约 31亿元，重点投向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生物科技、新兴汽车产业等高

新技术领域；武当产业基金出资 3.6亿元，新设立武当产业投资

基金，并分领域设立股权投资子基金，支持“一主三大五新”产业

发展。三是提高政银担保水平。出资 1.5亿元支持市政信担保公

司做大规模，探索推出“再担助力贷”、“财政科技创新贷”、“产业

升级贷”等新型政银担合作贷款产品，2021年累计为 305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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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融资担保 9.5 亿元；搭建“十堰市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平

台”，开通中小企业融资绿色通道，实现贷款 2.71亿元，惠及 79

家供应商，缓解小微企业履行合同资金周转困难。四是支持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加强政企合作，筹措资金 6.33亿元，支持东

风专用车有限公司（44厂）片区迁建、东风装备公司整体迁建等

重大产业升级项目顺利推进；拨付资金 4031万元，落实创业贷款

贴息和就业补助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统筹资金 5096万元，

采取投资补助、一次性奖励、科技“后补助”等方式，推进制造业

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和上市融资；安排商贸物流、外贸出口奖补

资金 484万元，促进我市跨境贸易服务水平提升。五是激活消费

市场。筹措资金 6766万元，用于落实“东风县”汽车消费补贴和发

放湖北消费券，聚集消费人气，培育消费热点，激发市场活力，

加速经济复苏。

4．保持投入力度，夯实巩固三大攻坚战成果。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安排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53

亿元，保障“四个不摘”要求落实到位，确保过渡期内各项帮扶政策

总体稳定；设立规模为 6000万元的重点农业产业链专项资金，通过

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推进农业科技攻关、组建产业联盟等方式，支

持六大农业产业链强链延链补链；统筹资金 4500万元，建立实施市

对县（市）区农业信贷担保风险准备金补充机制、农担风险分担机

制和绩效考核奖励机制，扩大全市农担风险准备金至 8500万元，可

撬动金融资本 17亿元，助力解决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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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资金 4600万元，支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建设以及

美丽乡村示范区、党建引领示范区建设；筹措资金 4096万元，落实

村干部补助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组织政府采

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落实消费帮扶政策，实现采购额 6298万元，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践行“两山”理念，围绕“绿色示范

市”建设，加大污染防治投入力度。安排资金 1.5亿元，支持三大

流域污水处理厂、水质净化厂稳定运行，持续改善水生态安全；

拨付资金 1100万元，用于神定河、泗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保

障污水溢流应急处置；筹措资金 5.04亿元，积极推进龙洞沟污水

处理厂、百二河生态修复、中心城区水资源配置等环境治理工程

建设；拨付资金 2600万元，用于垃圾焚烧、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

西部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置等，推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统筹资金 9.9亿元，支持节能减排，鼓励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

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强化债券资金监

管，扎实做好政府债券投资项目储备、债券发行和使用等工作，进

一步完善政府债务统计报告和动态监控机制。印发《关于做好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完善“借、用、管、还”

相统一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积极化解政府存量债务，筹措资金

18.73亿元，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务本息；拨付资金 8.2亿元，支持

市国投集团化解政府隐性债务。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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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转优质经营性国有资产 116亿元，支持平台公司做大做强。

5．深化财政改革，不断提高财政治理水平。

按照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

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规范政府收入管理，加强四本预算

有机衔接和资金统筹，加强政府性资源统筹，定期盘活财政存量

资金，增强财政保障能力，缓解当前收支矛盾。硬化预算约束，

强化预算管理，坚持“无预算不支出、先预算后支出”，出台《十

堰市本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规范财政资金拨付程序，

严把支出政策审核关。逐步健全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加快支出进

度，确保资金直达使用单位、直接惠企利民。积极推进预算管理

一体化改革，以信息化推进预算管理现代化，加强预算管理各项

制度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不断提高预算管理规范化、科学化

和标准化水平。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覆盖、

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稳步推进市与区县环卫、环保、消防

等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

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财政预决算及执行情况的决议和意

见，并在工作中不断完善制度和办法。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面对重重困难，全市财税部门锚定目

标，克难攻坚，确保了财政平稳运行，财税改革和财政管理工作

取得了新的进展，成绩来之不易。面对新时代财政工作的新使命、

新要求，冷静审视财政管理的新形势、新特点，我们也清醒的认

识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处于紧平衡状态，收支矛盾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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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财源基础尚不稳固，财政支持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

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效能提升、财政资金绩效提高

有待进一步加强，推动完善高质量发展的财政制度体系仍面临诸

多困难和矛盾。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

以解决。

二、2022 年预算草案

（一）2022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思路

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形势，2022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

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坚决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加快建设“现代新

车城、绿色示范市”、“基本建成区域性中心城市”目标，继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以推

进高质量发展为中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继续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

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切实提升财政综合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努力为实现“经济倍增、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2022 年预算收入和支出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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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为 12370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7%。其中：市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期目标为 2641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7%。

2022 年，市本级公共预算收入总量 995960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264100万元；转移性收入 731860 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预计 135200 万元，

增长 8%；非税收入预计 128900 万元，增长 6%。

转移性收入中，返还性收入 22592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229791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11634 万元；区级上解收入 170600

万元；上年结余 43311万元；调入资金 164394 万元（从政府性

基金预算调入 164212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182 万元）；

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89538 万元。由于一般转移支付和上级专项

转移支付补助受中央、省政策性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实

际执行与年初预算存在差异，待省决算批复后，将依法向市人

大常委会报告。

2022 年，市本级公共预算支出总量 995960 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820716 万元；转移性支出 102875 万元；债务

还本支出 72369 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4904 万

元；国防支出 2029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56453 万元；教育支

出 8204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4283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支出 1373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7881 万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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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支出 41670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0031 万元；城乡社区支

出 74241 万元；农林水支出 38153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84678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8194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

出 3351 万元；金融支出 1036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787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47896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410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695 万元；预备费支出 10000

万元；其他支出 93304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3813 万元；债务

发行费用支出 130 万元。

转移性支出主要是：按现行财政体制向省级上解支出

27800 万元；市对区县转移支付支出 75075 万元。

2022 年，市直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财政预算 2136 万

元，比 2021 年 2785 万元减少 649 万元，下降 23.3%。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量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2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686331 万元。其中：

本级基金收入 402328 万元；转移性收入 284003 万元。

本级基金收入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76655 万

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60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7500

万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2173 万元。

转移性收入主要是：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4430 万元；

债务转贷收入 245935 万元；上年结余 32809 万元；调入资金

8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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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686331 万元。其中：

市本级基金支出 339883 万元；转移性支出 164212 万元（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债务还本支出 182236 万元。

市本级基金支出项目：城乡社区支出 168849 万元；交通

运输支出 210万元；其他支出 133766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36758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00 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2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4816 万元。其

中：利润收入 590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17 万元；转移支付

收入 1593 万元；上年结余 2616 万元。

2022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816 万元。其中：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409 万元；其他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225 万元；调出资金（调入到一般公共预算）182

万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相抵，当年收支平衡。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2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98616 万元。其

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89630 万元；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38554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收入 250436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9038 万元；工伤保险

基金收入 109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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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79074 万元。其

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89630 万元；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26639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出 242437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7315 万元；工伤保险

基金支出 13053 万元。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19542 万元，

滚存结余 293105 万元。

三、2022 年重大支出政策

强化社保民生政策兜底。安排财政对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3

亿元，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安排资金 700万元落实城区高

龄补贴政策；安排资金 3517万元用于市直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

零差价补助；全面落实城乡困难人员基本生活保障、临时救助、

社会救助等政策，兜牢民生底线。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继续实施

稳岗补贴，安排 700万元就业专项资金，减少失业，稳定就业。

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安排人才发展专项 7000万元，

确保各项引才留才政策落地；安排常规科技专项 3000万元，用于兑

现全市科技创新工作奖补政策，支持科技强市战略实施；安排专项

资金 5800万元，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兑现企业上市奖励；深化

与东风公司战略合作，积极筹措资金兑现政企合作协议，推动传统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做优汽车产业；支持做大武当产业基金，

通过市场化运作，支持市级重点产业项目发展；做大政府性融资担

保规模，撬动更多信贷资金流向中小微企业，缓解企业融资困难。



— 18 —

支持教育事业发展。足额落实各学段教育“免、补、奖、助”

等教育扶持政策资金，实现教育资助全覆盖；改善办学条件，筹

措资金支持市一中校园改扩建、东风高中新建高三楼及报告厅、

汉江技师学院等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将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再提高 1000元。

积极支持污染防治。安排环保专项资金 3368万元，用于重

点减排项目补助、生态文明建设“以奖代补”、全市环境监管能力

提升等方面。积极筹措资金，推进百二河生态修复、龙洞沟污水

处理厂、柳林沟地下污水处理站等重点生态环保项目建设；加强

城区污水治理，安排资金 1.5亿元，用于城区污水处理厂日常运

营及维护；安排资金 2380万元，用于垃圾焚烧及餐厨垃圾无害化

处置；加快实施老旧小区清污分流、支沟治理。

加强城市及基层社会治理。按政策落实社区工作者、网格

员经费及社区补助经费，配套落实好村干部基本报酬及村级组织

运转经费；安排城市维护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资金 2.5亿元，

主要用于市政基础设施管理维护、应急救援能力提升等；安排资

金 2.84亿元，用于棚户区改造政府购买服务及东风公司职工家属

区“三供一业”供暖改造；积极筹措资金，兑现地下综合管廊、“7+1”

立体过街工程等 PPP项目政府付费；着力打造平安十堰，安排资

金 5326万元支持城区社会治安视频监控及雪亮工程建设。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按不低于上年标准安排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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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实施。坚决贯彻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大力支持高标

准农田建设，大力支持种业产业发展。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十

年禁渔”贯彻执行，高质量推进南水北调移民后扶工程建设。充

分发挥重点农业产业链专项资金引导作用，推动农业产业上规

模、优结构、提品质。

支持交通体系建设。安排资金 2.5亿元，兑现武当山机场航线

补贴；安排资金 6680万元，用于公交集团公益性补助、纯电动车亏

损补助支出；安排资金 1500万元，用于十堰东站始发高铁运行补贴。

积极筹措项目资本金，支持十西高铁湖北段、双高路、十堰客运西

站等项目实施，不断完善我市交通体系。

四、2022 年财政重点工作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开启现代化征程的

关键之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市第六届党代会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财政职能，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全力保

障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实施，精准发力做好财政改革各项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

（一）抓收入，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紧盯财政收入预期目标，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变化，认真分析

税源结构及增减收因素变化，增强组织收入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

性，严格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全力以赴做好财源建设工作，坚决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服务，积极

培植税源，完善征管手段，创新征管模式，确保财政收入合理增



— 20 —

长和收入质量不断提高。加大向上争取力度，积极筹措可用财力，

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二）保重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式

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财政资金分配机制，进一步突

出支持重点，集中有限的财政资源向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战

略、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配置，向乡村振兴、民生保障、补短板

等重点领域倾斜；促进财政投入方式由直接投资向间接支持转变，

通过做强产业基金、做大担保业务、支持平台公司转型发展等方

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支持我市重大产业发展和重点

项目建设；管好用好专项债券资金，加快专项债券发行，推动项

目落实落地；综合运用财政奖补、贴息、担保等政策工具，打

好“组合拳”，促进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支持经济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

（三）守底线，严格防范债务风险

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加

强地方政府债券特别是专项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避免

资金沉淀闲置。持续防范和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稳妥化解

存量、坚决遏制增量。完善政府债务风险评估预警、应急处置

和跟踪机制，做好债务风险评估及预警工作。探索建立财政可

承受能力评估及风险防范机制，开展重大项目投资、重点项目

建设、重要政策制定的事前绩效评估论证，增强政策可行性和

财政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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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管理，硬化预算刚性约束

严格执行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

除应急、救灾等特殊事项外，原则上不追加预算，执行中确需

安排新增支出的，严格按市政府印发的《十堰市本级财政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

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严控一般性支出及“三公”经费增长，

严控楼堂馆所建设，严禁超标准超范围配置资产，严禁违反规

定乱开支出口子。

（五）促改革，提升政策和资金效能

深入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逐步实现财政资金项目库

管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财务报告等全生命周期、

全业务流程管理。探索建立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预算项

目支出标准体系，将支出标准作为预算编制的基本依据。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并提质增效，加强预算支出与各类存量资源

的有机衔接，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强化对项目执行情况

的分析和结果应用，低效无效支出一律削减，切实提高财政资

金效能。

（六）重监管，依法接受审查监督

认真落实中央办公厅《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

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省人大《关于加强对地方财政

收入审查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主动接受人大监

督，积极配合人大推进加强预算审查监督的相关改革工作，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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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决算的审议意见，及时向人大报

告财政重大事项。配合审计审查，做好审计问题整改工作。及

时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同时，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结合人大代表意见，及时回

应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关切，在优化预算报告和草案编制、提

高提案建议办理质量、强化支出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财政工作意义重大，完成全年预算目

标任务艰巨。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政协及

社会各界的监督支持下，真抓实干、开拓创新，认真落实本次

大会决议，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为奋力实现我市“经济倍增、

跨越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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